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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CD01-2023-0002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文政办发〔2023〕8号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文成县大峃镇再生资源回收网点

搬迁提升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文成县大峃镇再生资源回收网点搬迁提升方案》已经县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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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县大峃镇再生资源回收网点搬迁
提 升 方 案

根据商务部《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浙江省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和《文成县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文件精神，结合《文成县商贸流通业和商业网点“十

四五”规划》要求，为了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规范再生资源回

收行业的发展，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制

定文成县大峃镇再生资源回收网点搬迁提升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规

范行业管理，完善回收网络布局，加快形成覆盖面广、功能完

善、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生态高效、方便投售的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体系，提高我县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加强政府在政策制定、

行业规划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有序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企

业为主体，完善支持政策，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

2.坚持统筹当前和立足长远相结合。着眼当前文成县再生

资源回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

措施。以大峃镇建成区为重点，以推广先进回收模式和培育龙

头企业为主线，着力加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管理，推动文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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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回收工作规范发展。同时，立足长远，坚持减量化、

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为行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工作要求

1、时间节点

2023 年 1 月 9 日前，由大峃镇人民政府与再生资源回收经

营者签订搬迁协议，2023年 4月 30日前完成搬迁。

2、搬迁地址

文成县城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中心（项目全称），位于文

成县大峃镇樟台村驮泛，由大峃镇新农投公司承建，占地 18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1400平方米，层高 6米。

3、搬迁对象,需符合以下条件：

（1）在大峃镇登记注册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

（2）不符合《文成县商贸流通业和商业网点“十四五”规

划》和《文成县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文件要求；

（3）对于有一年以上实际经营的未办证再生资源回收经营

者，可以自愿整合重组，于 2023年 1月 9日前登记注册的，例

入搬迁范围。

二、扶持政策

（一）租金补助

1、2023年 1月 5日前签订搬迁协议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

迁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给予 12元/平米/月的租金补助。

2、2023年 1月 6日—1月 9日签订搬迁协议并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搬迁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给予 8 元/平米/月的租金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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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助面积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与业主签订的租用协

议实际经营面积计算。实际租金低于补助标准的，按实际租金

给予补助。

4、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按搬迁协议付给业主租金，每年租

期到期后由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向大峃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租

金补助。

5、租金补助时间自 2023年 5月 1日开始，有效期三年。

（二）搬迁补助

1、2023年 1月 5日前签订搬迁协议并在规定时间内搬迁且

完成营业执照变更（可以直接变更到直系亲属或配偶）的再生

资源回收经营者，给予每家一次性补助 1万元。

2、2023年 1月 6日—1月 9日签订搬迁协议并在规定时间

内搬迁且完成营业执照变更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给予每家

一次性补助 5000元。

三、任务安排

（一）由县经信局牵头，提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搬迁提升

整合政策要求，明确时间节点安排。（责任单位：县经信局、大

峃镇人民政府）

（二）县财政局要对再生资源回收网点搬迁建设经费予以

支持安排。（责任单位：县财政局）

（三）县经信局积极争取政策经费支持。（责任单位：县经

信局）

（四）大峃镇完成再生资源临时疏导点基础设施建设。（责

任单位：大峃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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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对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

搬迁协议、搬迁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倒排时间节点，精准

拿出整治方案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整治，大峃镇做好村社工作，

相关部门配合，形成合力。（责任单位：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大峃镇人民政府、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应急管理局、

县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文成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四、组织保障

各部门按职责做好相关工作，在搬迁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

几点工作要求：

（一）建成区根据文明县城创建要求,各相关部门进行严格

监管。（责任单位：县经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公安局、

县交通运输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

文成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大峃镇人民政府）

（二）依法依规将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占道经营以及非

法占用公共绿地、集体公用地等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纳入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责任部门：县发改局）

（三）从严从紧管理占道经营，以及非法占用公共绿地，

集体公用地的违法行为。（责任部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

资规局）

（四）严格按相关规定做好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安全管

理工作。（责任部门：县消防救援大队、大峃镇人民政府）

（五）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搬迁后，原场地要及时恢复整

洁有序状态。（责任部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大峃镇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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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依法发起的登记申请按时办

结，对无照经营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依法取缔，以保障良好的

市场运营环境。（责任部门：县市场监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

五、其他事项

（一）本方案补助政策由大峃镇人民政府负责兑现，资金

由县财政统筹预算安排。

（二）搬迁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享受的扶持资金在每年

租期到期后由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向大峃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经大峃镇人民政府审核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再向财政部门

提出资金申请，财政补助资金下达大峃镇人民政府，由大峃镇

人民政府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补助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需提供租赁协议、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租金发票、租金支付转账凭证

等材料。

（三）其他我县已发布的各项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

本政策为准。本政策施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有法律法规和重大政

策变化，本方案政策也作相应调整。

（四）本搬迁提升方案自 2023年 5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三年。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检察院，

各群众团体。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7日印发


